
停止適用函釋一覽表(30件)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1 
民國 82年 05月 18日 

環署廢字第 08528號函 

全文內容： 

一  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規定，廢棄物分成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兩種，而事

業廢棄物則係指由「事業機構」所產生之有害或一般事業廢棄物。台大醫學院動物中心，如醫療法

第六條所所稱之教學醫院所屬中心，依該法第一條及第二條之規定，則屬事業機構，其所產生之廢

棄物應屬事業廢棄物。 

二  「動物屍體」是否為一般廢棄物或一般事業廢棄物，端視其產生源而定。 

2 
民國 85年 08月 08日 

環署廢字第 37075號函 

全文內容：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略以，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二種，一般廢棄物

係指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

物。 

二、依前開規定，同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有關有害事業廢棄物所指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

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自為固體或液體廢棄物。惟有害事

業廢棄物涵蓋範圍應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判定。 

3 
民國 90年 11月 01日 

環署廢字第 0066004號函 

全文內容：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

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理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

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依該條文規定，「農工礦廠（場）」等事

業，其廠（場）區內所產生之廢棄物均屬事業廢棄物，並不因其區內之部分屬辦公場所而另

予不同之認定。故於該事業內雖非屬「工場」產生而屬於「辦公場所」產生者，仍應認定為

該廠（場）之事業廢棄物。 

4 
民國 91年 12月 04日 

環署廢字第 0910081695號函 

全文內容： 

一、查醫療機構及安養機構，分屬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規定之事業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

其產生之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範疇。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二、至於○○醫療院區附設員工宿舍、教育機構產生之廢棄物，究屬事業廢棄物或一般廢棄物乙節，應

視該機構是否為○○醫院以外之獨立機構而定，如為○○醫院所屬非獨立機構產生之廢棄物，仍應

納入事業廢棄物之範疇。 

5 
民國 92年 07月 09日 

環署廢字第 0920048311號函 

全文內容：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規定，廢棄物可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二類，其中如為該條第四項略

以：「第一項第二款之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產生者即屬事業廢棄物，否則為一

般廢棄物；是以有關農民栽培農作物使用後沾土壤或受污染之不透水塑膠膜是否屬一般廢棄物乙

節，請貴局依前述規定逕行認定之。 

二、另本案如經認定為一般廢棄物，則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

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但家戶以外所產生者，得由執行機關指定其清除方式及處理場

所。 

三、為避免農民隨意廢棄或於田間焚燒經栽培農作物使用後沾土壤或受污染之不透水塑膠膜，造成環境

及空氣污染問題，請貴局本權責加強督導清理工作，以維護環境整潔。 

6 
民國 93年 04月 05日 

環署廢字第 0930023339號函 

全文內容： 

一、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規定，醫療機構為本法所稱之事業，其產生之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範

疇，至於「一般廢棄物」係指家戶或其他非事業產生之廢棄物，二者並不相同，合先敘明。 

二、前述事業廢棄物中，除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規定認定為有害事業廢棄物者外，均屬「一般事

業廢棄物」。至於醫療院所產生之小藥水玻璃瓶，如未與感染性物質或其他有害物質接觸者，屬一

般事業廢棄物，依法得與一般廢棄物合併清除、處理；其經執行機關同意者，並得委託執行機關清

除、處理。 

7 
民國 95年 01月 24日 

環署廢字第 0950004346號函 

全文內容：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一般廢棄物指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

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及依同法第 11條第 1款規定，

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之一般廢棄物，由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本案於住家

內堆置回收衣物及雜物，屬私有領域之範圍，是否逕認定屬廢棄物清理法之一般廢棄物，尚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有疑義，故有關本案因堆置回收衣物及雜物致散發惡臭味乙節，不宜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規

定處分，建議可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1條規定辦理。 

8 
民國 95年 05月 09日 

環署廢字第 0950034826號函 

全文內容：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該條第 1至第 10款各項污染環境衛生行為，

其餘非屬前述所列舉之污染環境衛生之行為，得依該條第 11款規定由主管機關公告之。 

二、另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

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本案之屋齡老舊致白蟻滋生，因非

屬一般廢棄物範疇，不宜以廢棄物清理法管制；此外，廢棄物清理法第 27條係規範行為人嚴禁各

項污染環境衛生之行為，惟白蟻滋生若非屬人為因素所導致，屬其他不抗力之因素，不宜以有污染

環境之行為 

認定。 

9 
民國 96年 04月 09日 

環署廢字第 0960024572號函 

主旨：有關剪除後之樹枝樹葉等是否為可再利用之資源或為一般廢棄物，及其處理方式為何一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司 96年 3月 31日九六福字第 013號函。 

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係依產源認定，同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一般廢棄物為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

或液體廢棄物。」；另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2條第 1款規定，修剪庭院之樹枝係屬一

般廢棄物中之巨大垃圾。是以，本案剪除後之樹枝、樹葉若為家戶或家戶以外非事業所產生者，則

屬一般廢棄物範疇，其處理方式，請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辦理。 

三、本案剪除後之樹枝樹葉若屬前揭所定義之一般廢棄物，其再利用得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

第 34條第 2項規定，由執行機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後辦

理。 

10 
民國 97年 09月 12日 

環署廢字第 0970064677號函 
主旨：有關回收或進口農作使用廢棄塑膠膜是否屬廢棄物等疑義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說明： 

一、有關廢棄物之認定，本署曾於 96年 4月 3日以環署廢字第 0960018999號函釋示：「廢棄物之認定

分為主觀及客觀雙方面予以認定。產生者主觀上已擬予廢棄因而認定為廢棄物者，自應受廢棄物清

理法之管制；產生者主觀上雖尚不擬予廢棄，但客觀上卻已對原產生者不具效用者，亦應認定為廢

棄物，亦應受廢棄物清理法之管制，如此方符廢棄物清理法上之有效清除、處理廢棄物，改善環境

衛生，維護國民健康之立法目的。」是以，廢塑膠膜對原產生者而言已不具效用，應屬廢棄物，自

應受廢棄物清理法規範。另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產生源而定，廢棄物如為廢棄物清

理法第 2條所稱之事業所產生者，即屬事業廢棄物，如為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者，則屬一般廢

棄物。 

二、另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97年 7月 3日防檢四字第 0970135990號函略以：「廢棄

物如含有土壤，依據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15條規定，土壤禁止輸入。」本案所稱之「進口農作使用

廢棄塑膠膜」，如含有土壤，依法該廢棄物則不得輸入。 

11 
民國 97年 12月 31日 

環署廢字第 0970101611號函 

主旨：有關進口之塑膠膜是否屬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有關廢塑膠膜是否屬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乙節，依來函所附本署 97年 9月 12日環署廢字第

0970064677號函說明二略以：「…廢塑膠膜對原產生者而言已不具原效用，應屬廢棄物，自應受廢

棄物清理法規範。另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產生源而定，廢棄物如為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所稱之事業所產生者，即屬事業廢棄物，如為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者，則屬一般廢棄

物」。 

二、廢塑膠膜若符合本署「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種類」公告事項一、（二）「熱塑形廢塑膠，

但不含屬醫療廢棄物之熱塑形廢塑膠」者，則其輸入無須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38條規定向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許可文件。 

三、另本案廢塑膠膜如含有土壤，則依植物防疫檢疫法第 15條規定，不得輸入。 

12 
民國 98年 07月 06日 

環署廢字第 0980059911號函 
主旨：有關廢棄物清理法所認定之事業以外之營利性質店家所產出之垃圾係屬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疑義，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廢棄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係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

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

（1）、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

染環境之廢棄物。（2）、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合先

敘明。 

二、再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4項規定，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

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業。另查本署於 96年 7月 17日公告修正「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之事

業」，公告之事業計 35項（一）百貨公司（二）旅館業（三）零售式量販業（四）超級市場

（五）農產品批發市場（六）餐館業（七）連鎖速食店（八）長期照護機構、養護機構（九）工業

區、加工出口區及科學園區污水處理廠（十）電信業 

三、前項事業產生之廢棄物為事業廢棄物，應依事業廢棄物清理之相關規定辦理，故本案營利性質店家

若屬前項規定之事業，則其所產出之廢棄物為事業廢棄物。 

13 
民國 99年 04月 23日 

環署廢字第 0990033995號函 

主旨：有關房屋、土地因買賣或租賃行為所產生之廢棄物，是否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乙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 

一、廢棄物清理法係採產源認定廢棄物之種類，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4項規定：「第 1項第 2款之

事業，係指農工礦廠（場）、營造業、醫療機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事業廢棄物共同清

除處理機構、學校或機關團體之實驗室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另本署亦於 96年 7

月 17日公告修正「指定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第 2款之事業」。 

二、若屬前項規定之事業之房屋、土地買賣或租賃行為，所產生之廢棄物為事業廢棄物，並依廢棄物清

理法第 28條規定辦理；若非屬事業，其產生之廢棄物則為一般廢棄物，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2條、

第 14條規定辦理。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三、另對於一般大型廢棄物之清理費用，主管機關可考量實際作業需要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4條第 3項

規定，另外增訂費用徵收相關規定。 

14 
民國 99年 05月 04日 

環署廢字第 0990038077號函 

主旨：貴會函轉民眾電子郵件詢問動物屍體處理乙案，本署回復如說明，請貴會回復反映民眾，復請查

照。 

說明： 

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廢棄物，分為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

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二、事業廢棄

物...」及同法第 14條規定：「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但家

戶以外所產生者，得由執行機關指定其清除方式及處理場所...」，以及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

理辦法第 23條規定：「動物屍體之處理應符合下列規定：（一）不得任意拋棄或 

懸掛。（二）以焚化為原則，但體積較小之禽畜得以掩埋方式處理。（三）其他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規定者。」。故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動物屍體，如認定為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

非事業妥為包裝，通知執行機關清除，或於垃圾車前來收集垃圾時交其清除，並送往垃圾處理廠焚

化或以掩埋方式處理。 

三、另動物屍體如為畜牧場所產生者，係屬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或第 39

條等規定，由該畜牧場妥善貯存、清除、處理之。 

15 
民國 99年 07月 02日 

環署廢字第 0990058219號函 

主旨：有關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 2條規定所述之管理成本、人工成本、復育成本及操作維

護成本是否僅侷限於家戶產出之垃圾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9年 6月 28日桃環廢字第 0990805181號函。 

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

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固體或液體廢棄物。」；同法第 24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應依清除處理成本，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家戶及其

他非事業徵收費用。」故依上開法令，本案有關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 2條規定之一般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乙節，非僅侷限於家戶產出之垃圾。 

16 
民國 104年 05月 06日 

環署廢字第 1040036083號函 

主旨：貴公司函詢公有公園內民眾及遊客所產生之垃圾，是否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一般廢棄

物之認定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

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本案應先釐清認定是否為民眾、

遊客或非事業所拋棄之廢棄物。如屬前述產源所拋棄，即屬一般廢棄物，始適用同法第 11條第

9款：「道路之安全島、綠地、公園及其他公共場所，由管理機構清 

除。」之規定。 

17 
民國 104年 06月 12日 

環署廢字第 1040042477號函 

主旨：貴局函詢廢棄金紙及焚燒後金紙是否屬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所規範之一般廢棄

物疑義，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係依產源認定，同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一般廢棄物為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

或液體廢棄物。是以，本案之廢棄金紙及焚燒後金紙，依個案查察之事實認定，如為事業所產

生，則屬事業廢棄物，如為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則屬一般廢棄物。 

18 
民國 104年 08月 18日 

環署廢字第 1040067293號函 

主旨：事業員工餐廳廢食用油是否應填報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及辦理網路申報疑義，請查照。 

說明： 

一、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4項所定之事業，應就事業產生之廢棄物，負起妥善清理責任，事業附設員

工餐廳產生之廢棄物，是否屬該事業之廢棄物，應視員工餐廳是否為事業以外之獨立機構而定，如

為事業所屬非獨立機構產生，仍應納入該事業之廢棄物範疇。 

二、另事業若屬本署公告「應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之事業」及「應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

產出、貯存、清除、處理、再利用、輸出及輸入情形之事業」之指定公告事業，即應將所有產出之

廢棄物（含納入該事業之廢棄物範疇之員工餐廳廢棄物）填報於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審，並依

規定辦理網路申報事宜。 

19 
民國 105年 04月 26日 

環署廢字第 1050032213號 
主旨：有關貴公司函詢茶飲店及水果專賣店產出之廢棄物相關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說明： 

一、復貴公司 105年○月○日○字第○○○○○號函。 

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廢棄物屬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視其產生源而定，來函所提茶飲

店及水果專賣店如非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其產出之廢棄物屬一般廢棄物，合先敘明。 

三、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4條第 1項、第 2項及第 6條第 3項規定，家戶或其他非事業

產出之一般廢棄物委託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應進行分類，始得交付回收、清除

或處理。 

四、本署自 94年起推動垃圾強制分類，民眾排出垃圾時應先做好分類工作，將一般廢棄物分為資源、

一般垃圾及廚餘三類，違者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0條第 2款處新臺幣 1,200元以上 6,000元以下罰

鍰。 

五、另清運廚餘機具應符合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5條之規定。 

20 
民國 105年 04月 26日 

環署廢字第 1050028340號 

主旨：貴局函詢轄內衛生福利部○○醫院附設員工宿舍產生之生活垃圾疑義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105年○月○日○字第○○○○○號函。 

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第 4項規定，醫療機構係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合先敘明。 

三、依本署 91年 12月 4日環署廢字第 0910081695號函說明，醫療院區附設員工宿舍、教育機構產生

之廢棄物，究屬事業廢棄物或一般廢棄物，應視該機構是否為醫院以外之獨立機構而定。另依本署

96年 4月 25日環署廢字第 0960031484號函說明，事業廠區外之員工宿舍，若非屬該事業工廠登記

證、廠址範圍內，則該員工宿舍產出之生活垃圾，係屬一般廢棄物。 

四、依貴局來函所附旨揭醫院函述，雖員工宿舍與醫療大樓分屬不同棟建築物，惟建議仍請貴局視現場

實際情況依前開函釋判定。 

21 
民國 105年 04月 27日 

環署廢字第 1050028032號 

主旨：有關貴管理委員會函詢廢棄物清除疑義一案，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管理委員會 105年○月○日○字第○○○○○號函。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二、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規定，廢棄物屬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視其產生源而定，故事業產生之

生活垃圾屬一般事業廢棄物。 

三、倘貴大廈之廠戶如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之事業，其產生之生活垃圾屬事業廢棄物，其清理依同法第

28條規定，除再利用方式外，應採自行清除處理、共同清除處理或委託清除處理。 

22 
民國 86年 08月 12日 

環署廢字第 48645號函 

全文內容：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二條之規定，「監獄」非屬事業，其炊房所產生之油渣應屬一般廢棄

物，且非為本署公告應回收之一般廢棄物。 

23 
民國 88年 09月 29日 

環署廢字第 0060157號函 

全文內容：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三點規定，關於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定義所稱「廢棄之尖銳

器具」，係「指於醫學、研究或工業等實驗室中曾與感染性物質接觸，或用於醫護行為而廢棄之

尖銳器具，包括注射針頭、注射筒、輸液導管、手術刀或曾與感染性物質接觸之破裂玻璃器皿

等」，又所稱受污染之「手術或驗屍廢棄物」係「指使用於醫療、驗屍或實驗行為而廢棄之具有

感染性之衣物、紗布、覆蓋物、導尿管、排泄用具、褥墊、手術用手套」。準此，醫療行為過程

中，非接觸患者血液、體液之輸液導管仍應視為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定義所稱廢棄之尖銳器具，並

依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至於清洗袋、手套等物品是否應依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清除、處

理，則視其是否具有感染性而定。 

24 
民國 88年 10月 01日 

環署廢字第 0060988號函 

全文內容： 

一、查「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關於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定義所稱廢棄之尖銳器具，係「指於醫學、

研究或工業等實驗室中曾與感染性物質接觸，或用於醫護行為而廢棄之尖銳器具，包括注射針頭、

注射筒、輸液導管、手術刀或曾與感染性物質接觸之破裂玻璃器皿等」。準此，醫療院所產生之點

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倘未曾與感染性物質接觸，或非為用於醫護行為之破裂玻璃器皿，則非屬「有

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所稱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二、查「廢物品及容器回收清除處理辦法」所稱容器，係「指以鋁、鐵、玻璃、塑膠、紙、鋁箔或其他

單一或複合材質製成或其他性質相類似之材質，用以裝填調製食品、飲料、酒、醋、包裝飲用水、

調製食用油脂、乳製品、化粧品、清潔劑、塗料、環境衛生用藥、農藥或其他性質相類似之物質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應回收者」，有關醫療院所產生之點滴玻璃瓶及注射藥瓶目前尚非本署指定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公告應回收者。 

25 
民國 90年 10月 29日 

環署廢字第 0066907號函 

全文內容： 

一、關於醫療機構所產生之有害與一般廢棄物分類認定，其與「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四條第六

款之規定內容相符者，即屬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另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訂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

擬以高壓高溫方式滅菌後列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其方法應符合行政院衛生署九十年四月二十六日衛

署醫字第 0900025799號及同年七月二十六日衛署醫字第 0900047521號公告之內容。 

二、醫療機構產生之廢棄物屬事業廢棄物，非一般廢棄物或一般性垃圾。 

26 
民國 90年 05月 04日 

環署廢字第 0025843號函 

全文內容：依據「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五條第三款規定，事業機構符合本條規定者，其清洗廢

盛裝容器之工作得由事業機構自行為之，至於事業機構是否得雇用人力派遣業者之人員，應

屬該事業機構之權責；另廢盛裝容器廠區內之清運行為，得由事業機構自行為之，惟其清運

仍應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之相關規定。事業機構如非自行清

理，則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例如委託合法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27 
民國 91年 09月 11日 

環署廢字第 0910062436號函 

全文內容： 

一、查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之處理方法，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二十四條規

定，應以焚化法處理，其中以黃色容器貯存者（不可燃感染性事業廢棄物），並得以滅菌法處理，

但廢棄之針頭、針筒以滅菌法處理者，應粉碎處理後始得送往最終處置場掩埋。 

二、另「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略以：「第四條第六款第四目、第六目、

第七目之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及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規定以黃色容器貯存之

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經滅菌處理後得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滅菌處理標準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之

規定辦理」。上述經滅菌後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者，其廢棄物代碼係 D-2101，尚不得以 D-

1801（生活垃圾）申報。 

三、前述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經滅菌處理後，既已變更認定為一般事業廢棄物，自得與一般垃圾合併清

除，惟事業廢棄物之清理責任，仍應由產生廢棄物之事業自行負擔。至於事業廢棄物之清理方式，

除經執行機關（環保局）同意得委託其清除處理外，應以自行清除處理、共同清除處理或委託其他



項次 發文日期字號 內容 

合法之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其中得經營減菌後之非感染性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具備

一般性醫療廢棄物（代碼 D-21）之許可項目。 

28 
民國 84年 09月 08日 

環署廢字第 41456號函 

全文內容： 

一  疑似含多氯聯苯電器設備持有人，可委託本署認可檢測多氯聯苯檢測機構進行取樣及分析，並得檢

具該機構檢測報告提供環保機關研判其是否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列管或逕予解除追蹤。如具同一

廠牌型式及製造年月電容器者，得將分批抽樣篩檢執行方式及檢測結果送交本署以研判是否加以列

管或解除追蹤。 

二  疑似含多氯聯苯電器設備汰換棄置時，持有人應依廢棄物清理法有關規定處理。依「有害事業廢棄

物認定標準」三、(七)規定，含多氯聯苯之廢電容器係為多氯聯苯有害事業廢棄物。 

29 
民國 90年 02月 15日 

環署廢字第 0008940號函 

全文內容： 

一、依「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混合五金廢料暫行認定方式」，「廢電鑽」、「廢電線」屬混

合五金廢料 B23及 B1級，故均屬有害事業廢棄物。 

二、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如係自行處理，必須符合「廢棄物清理法」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規定，例如自行處理係採熱處理法處理者，尚須符合「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

及設施標準」第二十五條之規定；如係委託廢棄物處理機構代為處理者，該接受委託之廢棄物處理

機構則必須具有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之操作許可證，始得接受委託處理。 

30 
民國 90年 07月 27日 

環署廢字第 0046347號函 

全文內容： 

一、醫療機構產生之廢Ｘ光膠片以自行清除方式委託執行機關處理，應依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三條第一項

第三款第二目之規定，先經執行機關同意。 

二、廢顯影液及廢定影液經銀回收機回收後之含銀化合物，與「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附表三之

七、銀及其化合物（總銀）（僅限廢顯影液及廢定影液），供作判定屬有害或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內

容應不同，且既經由廢液回收後產生之含銀化合物，如屬該回收機構之產品或副產品，可依產品或

物品使用或買賣之。 

 


